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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7日讯(记者
宋立山) 济南市民郑先生因借
书超期，被济南市图书馆收取了
8 . 3元逾期费，便向物价局投诉。
但物价局认为收费合法，郑先生
又把物价局告上法庭，要求重新
调查，不过法院最终认可物价局
的调查结论，判其败诉。

2014年5月10日，郑先生到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还书，被告知
借书超期，需支付逾期费8 . 3元。
虽然交了钱，但他心里犯嘀咕：
逾期费收得合理吗？郑先生于是
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咨询

图书馆按照哪一条依据进行收
费，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处理。

在济南市物价局办理过
程中，郑先生又提出，要求对
济南市图书馆的乱收费行为
予以查处。

郑先生认为，济南市图书馆
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收取原告逾期费的行为，没有任
何法律法规依据，属于乱收费。

济南市物价局调查后认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五条、第十九条，《山东省行政
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十一条，以及《山东省定价
目录》、《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目
录》、省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等，济南市图书馆收取举报人郑
先生8 . 3元逾期费不属于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不在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管理范围，使用合法票
据，其价格(收费)标准由济南市
图书馆依法自主确定。

济南市物价局还提到，济
南市图书馆通过单位网站“借
阅指南”等方式向社会公示了
该项收费的有关内容，郑先生
办理图书借阅证件时填写了

《 济 南 市 图 书 馆 借 书 证 申 请
表》、《读者服务协议》，对相关
收费适用条件及标准均予以认
可。所以，济南市图书馆收取逾
期费履行了明码标价 (公示收
费)的规定义务，没有违反价格
法律法规的情形。

今年1月9日，郑先生将济南
市物价局告上法庭，认为其作出
的“济南市图书馆收取逾期费的
行为不构成价格违法行为”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
益，致使他的财产权益得不到有
效维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济南市物价局作出的该具体行
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其重新作出
调查结论。

历下区人民法院认为，济南
市图书馆向原告郑先生收取8 . 3
元逾期费，既不属于行政性、事
业性收费的内容，亦不属于山东
省定价目录的适用范围，济南市
图书馆使用了合法票据，依法进
行了明码标价，并告知了原告其
收费条件和计费标准等有关情
况，不属于乱收费，不构成价格
违法行为，济南市物价局的调查
结论并无不当。

借借书书被被收收逾逾期期费费，，市市民民告告物物价价局局
济南历下法院：图书馆明码标价不属乱收费，调查结论并无不当

每年有多少图书不能如期
归还？能占到所有外借图书的
多大比例？济南市图书馆统计
了超期且至今仍未归还的图
书，十年来，逾期30天以上没有
归还的图书多达一万余册。

本报记者 宋立山

11999944年年借借的的两两本本书书现现在在也也没没还还
借时容易还时难，十年来济南市图书馆万余册图书有借无还

书倒是还了

却欠近200元逾期费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8月7日
至2015年8月7日，济南市图书馆成
人图书借还达880429册次，借还人
次高达722286人次。

记者发现，同一借阅人持有两三
本书的情况非常普遍。

济南市图书馆外借的超期至今未
归还的图书中，超期的时间从几天到
20多年不等。超过10年的共有1355册，
超过15年的共有199本。这些借阅人至
今未归还图书，未赔偿损失，未支付逾
期费。

如果再往前推，最早的一条借阅
记录显示，一名读者在1994年8月23日
同时借阅了一本《放逐山水》和一本

《外国散文观止》。本月借期就要满21
年了，至今仍未归还。

还有读者发现逾期后，归还了
图书，但一直欠缴逾期费，逾期费达
198 . 15元。

多数借阅者会主动还书，但另
一方面也表明，借书不还的现象更
值得注意，还会导致公共图书资源
的浪费。

借书逾期不还，让图书的阅读价值难以体现。（资料片）

延伸调查

近7成“书虫”不同意取消逾期费

本报在齐鲁晚报网上
发起的一份共有180多人
参与的问卷调查显示，67%
的受访者曾经有过在大学
图书馆或城市图书馆借书
超期的经历，其中超过半
数将原因归于忘了或者工
作太忙。

对于图书馆该不该收
取逾期费，55%的受访者投
了赞成票，另有45%的人认
为不该收费。有趣的是，当

问题变为“如果取消逾期
费，您是否同意”时，不同
意取消逾期费的受访者占
到近7成。

实际上，沈阳市图书馆
去年曾尝试取消图书逾期
费，本以为读者会一致叫
好，没想到有不少读书爱好
者提出质疑，担心没了逾期
费的约束，更多人会超期，
甚至干脆不还书。

一位受访者表示，如果

完全取消逾期费，还不都成
了“私藏”？反正有借无还也
不会受到惩罚，这会极大降
低公共图书资源的流通效
率。

也有部分受访者认
为，逾期费未必是非存即
废，可以视情况灵活运用。

“不能一刀切，用好了能督
促大家还书，相反，如果逾
期费太高，会把想还书的
人挡在门外。”

“有时一搬家可能就忘了还
书，等发现时逾期好几年了，如
果逾期费比较多，超过了办卡时
的押金，索性也就不还了。”一位
受访者说。

济南市图书馆也考虑到了
这种情况，并采取逾期费封顶和
节假日减免的特殊政策。一位工
作人员说，以上述1994年借书的
读者为例，粗略计算，两本书的
逾期费超过700元。如果严格按
照这个标准收费，想让读者还书
几无可能。为了鼓励大家积极还
书，图书馆限定每张借书卡的逾
期费上限为10元，不管这张卡借
了几本书，不管逾期多久，10元
封顶。“逾期费每天每本书只有5
分钱，收费不是目的，让图书回
家才是最重要的”。

凡是在每年春节、世界读书
日和国庆节期间归还超期图书
的，济南市图书馆将免收逾期
费。“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春节
放假借了书，等下一次假期再还
书就会产生不少逾期费，在节假
日减免的政策也是想消除他们
的这个担心。”

按期归还图书，还关系到
个人诚信和社会互信。上述工
作人员说，有一些要出国留学
的孩子，担心逾期会在档案中
产生失信记录，办理手续时会
主动来还书，“在调动大家自觉
性的同时，必要的约束不可或
缺。”

收逾期费不是目的

最高实收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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